
青岛西海岸新区博文初级中学食堂大宗食材配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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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青岛西海岸新区博文初级中学
法人代表：徐全启
地    址：黄岛区珠山路432号
联系电话：86163389


乙    方：青岛恒感臻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王清丽
地    址：黄岛区隐珠街道办事处海坛路243号
联系电话：13210260700


乙方于2025年8月5日参加了甲方组织的食堂大宗食材配送（服务企业）竞选活动，经甲方评审小组评审确定为中标单位，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基本情况	
    1.服务对象：青岛西海岸新区博文初级中学。
2.服务内容及标准:食堂食材综合配送，包括食材配送、检测、现场服务、售后服务等全部工作。
3.主供畜肉类及制品、禽肉类及制品、水产类、蛋奶类食材。每日具体的配送品种及数量以甲方的通知为准。
	序号
	品种
	要求

	1
	果蔬类：叶菜、根茎类、花菜类、瓜果、菌类等
	1.所供产品为当季新鲜且经过初步处理的干净蔬菜，必须符合 GB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
2.净菜加工和配送应符合SB/T 10583《净菜加工和配送技术要求》规定，标注送货单位、蔬菜名称、等级、数量、出库时间等信息，净菜数量为蔬菜净重量，不含包装及包装内充水；
3.供货时须提供当批次蔬果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合格证明；
4.每学期向使用单位更新提供一次由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两个月内黄瓜、芹菜、白菜农药残留检测合格报告。

	2
	粮食类：米、面、杂粮、湿质面制品等

	1.所供产品必须符合 GB27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标准，大米必须符合GB/T 1354《大米》标准，面粉必须符合 GB/T 1355《小麦粉》标准；
2.储存期限不超过国家规定期限；
3.包装选用透气性良好的无色塑料编制袋（符合GB/T 8946《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中的有关规定），相关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4.供货时需提供当批次产品检测合格报告。

	3
	畜肉类及其调理肉质品（肉串、肉丸等）

	1. 所供产品必须执行GB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要求，兽药残留按GB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及有关规定执行；
2.按照GB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GB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有关规定进行相关检测，提供由具有法定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相应品类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检测合格报告；
3.根据实际要求操作加工，每次供货须向使用单位提供《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同批次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生猪产品还应当具有非洲猪瘟检验证明/报告。

	4
	禽肉类及其调理肉质品（肉串、鸡柳、鸡块、鸡排等）
	1.所供产品必须执行 GB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GB 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
2.按照 GB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GB 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中相关技术要求进行检测，提供由具有法定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相应品类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检测合格报告；
3.根据实际要求操作加工，每次供货须向使用单位提供《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同批次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每批次产品须取得青岛市畜禽产品销售凭证。

	5
	食用油类：压榨一级花生油、玉米油、香油。
	1.食用油为非转基因花生油和玉米油，必须符合 GB/T 1534 《花生油》、GB/T 19111《玉米油》标准;
2.根据实际需求提供相应品牌产品；
3.每学期向使用单位更新提供一次所供产品由具有法定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相应品类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检测合格报告。

	6
	豆制品类：豆腐类、豆制品类。
	1.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感官好、无异味、无变质、不粘、不红；
2.供货时须提供同批次产品合格报告；
3.每学期须提供由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豆制品合格检测报告。

	7
	水产类：鱼类、虾类、贝类、藻类等水产品（海带属于水产品）
	1.所供产品必须符合GB273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GB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和GB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
2.每学期按照 GB273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GB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和GB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中相关技术要求进行检测，提供由具有法定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3．每次供货时须提供当批次产品的出厂合格证明及进货单据。

	8
	蛋奶类
	1.奶符合现行乳制品国家标准，供货时须提供同批的合格证明及进货单据；奶符合现行乳制品国家标准，供货时须提供同批的合格证明及进货单据，学生奶必须带有“中国学生饮用奶”标志；
2.鸡蛋须符合GB2749《蛋与蛋制品》要求，供货时须提供养殖场产品合格证、销售凭证和进货单据；
3.根据实际需求提供相应品牌产品；
4.每学期须提供由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

	9
	调味料：食用盐、味精、鸡精、酱油（老抽、生抽、味极鲜等）、食用醋、糖、酱类等
	1.根据实际需求提供相应品牌产品；
2.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3.供货时须提供当批次产品合格证及进货单据。

	10
	干货类：木耳、银耳、八角、花椒、桂皮等
	1.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感官性状合格；
2.供货时须提供当批次产品合格证及进货单据。


【第二条】 合同生效及履行期限
1.生效日期: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交付地点: 青岛西海岸新区博文初级中学
3.履行期限：本合同有效期，自2025年8月15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止。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需提前终止合同的，应提前30天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如乙方无故提出解除合同，需承担上月货物总价50%的违约金。
【第三条】付款方式及所有权与损失风险
    乙方账户信息：
公司名称：青岛恒感臻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开户行：青岛银行西海岸分行营业部
账  号：802680200929229
    或乙方授权委托出具增值税发票及结算项目货款单位账户信息：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第四条】 服务要求、验收及考核
1.乙方须与甲方签订食材综合配送合同,强化食材综合配送服务和食品安全检测，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所供货物须根据甲方要求的数量、质量、时间等方面要求配送到指定地点，并根据《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提供所供应食材加盖公章的索证索票和送货入库单，并于当日完成信息登记，做到源头可控，有据可查。
2.乙方使用的配送车辆必须为食材专用车辆，不得与其他货物共同或交叉使用同一运输车辆，同时确保生、熟产品不混装运送；需冷冻、冷藏配送食材应提供符合储存条件的车辆进行配送，做好食材交叉污染预防工作，每次供货前车辆、周转箱须进行消毒，做好清洁消毒记录。每车须配备不少于一名跟车人员，负责搬运、记录、配合验收等各项工作，待验收合格后方可离开。
3.乙方须建立配送服务团队，配齐项目经理、小组业务员、跟车人员、司机等。保证日常对接沟通和高效配送。严格人员管理，所有人员须持有有效期内健康证、无犯罪证明。安排专人管理保证服务人员稳定，如有人员更换，须统一进行审核备案，完成后方可更换。甲方和乙方分别建立采购台账和供货台账,分别确定负责验收的专人和负责送货的专人。
4.配送要求：须提前一日与甲方确认第二日配送食材品种数量，食材配送当日还应及时与甲方确认食材数量，并根据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食材补货、调换等后续工作。
5.食材调换要求：
调换时限：供货产品不符合质量、规格、订单要求的应及时进行调换，乙方在接到甲方提出的食材补充、调换要求后，须在45分钟之内完成，不得延误、影响学生就餐。
食材变更：如有突发情况，无法按甲方所需食材配送，须提前与甲方进行沟通协商，不得擅自变更配送食材。
6.乙方不得设置任何配送最低数量或最低金额等门槛要求。
7.若配送或调换不及时导致学生用餐延误或无法用餐，将追究乙方的违约及赔偿责任。
8.建立配送企业评议制度。由甲方每月对配送企业进行评议,主要从配送质量、食材价格、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议。甲方要求整改的，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终止配送协议。根据整体评议，对评议不合格的企业执行退出机制。
【第五条】 包装、装运及运输
1.乙方负责包装、装运和运输,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装运和运输造成任何损坏均由乙方负责。
2.包装费、运费及相关费用已包含在配送内。
【第六条】 报价标准
1.果蔬类、禽肉类、畜肉类、水产品类、蛋奶类以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公示中间价为基准，按折扣97%为上限执行，同时不高于黄岛区同期市场公允价格。合同履行期内，每个报价周期（通常为一周）各类食材单价以报价当日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中间价为基准乘以97%作为报价上限同时不高于黄岛区同期市场公允价格；城阳批发市场无公示价格的，以相同规格、相同质量产品报价当日黄岛区正规市场零售公允价格为基准乘以折扣97%作为上限执行，同时不高于黄岛区同期市场公允价格。
2.调味品、食用油等类，以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公示中间价为基准，按折扣97%为上限执行，同时不高于黄岛区同期市场公允价格。城阳批发市场无公示价格的米、面、粮、食用油、调味品、豆制品、奶类、糕点类、干货类以及其他生鲜类等食材以相同规格、相同品牌报价当日黄岛区大型商超公允价格为基准，以折扣97%为上限执行，同时不高于黄岛区同期市场公允价格。
3.乙方须确保按城阳蔬菜水产品批发市场公示中间价乘以折扣97%作为报价上限，同时不高于黄岛区同期市场公允价格，保证充足货源，如遇缺货需按该价格标准，提供优于城阳批发市场通货品质的食材保证供货，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供货。
4.乙方报价高于学校、幼儿园周边正规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相同规格食材（临期产品促销和会员活动商品除外）报价的，以学校、幼儿园周边正规农贸市场、大型商超较低价格及公允价格作为结算依据。
5.预包装产品以学校、幼儿园周边正规大型商超较低价格及公允价格作为结算依据。
【第七条】款项支付
1.货款支付管理。以食材验收后发生的实际金额进行结算。实行银行转账支付管理,由甲方实行定期结算,不得使用现金。
2.付款方式:按月结算。
【第八条】 考核退出机制
实施服务企业月度考核管理。乙方在服务期内须接受管理部门及甲方对食材质量、价格控制、配送服务等方面的月度考核。月度考核分别由管理部门及甲方开展，每月综合得分 90 分（含）以上为优秀，80 分（含）-90 分（不含）为良好，70 分（含）-80 分（不含）为一般，60 分（含）-70 分（不含）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
1.建立不良行为记录制度。在日常配送服务过程中，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甲方反映并经管理部门核实后（也可由管理部门直接抽查），列入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小学（幼儿园）大宗食材综合配送企业不良行为记录：
（1）所供食材在进货查验中发现质量问题，经调换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2）供货时提供的索证索票资料不齐全、不规范、不及时，供货当天未能完成整改的；
（3）未经甲方同意，擅自调整变更食材供货品类、规格的；
（4）供货中出现短斤少两，经甲方认定属于故意或屡次出现行为的；
（5）所供蔬菜、水果等食材经甲方快检发现不合格的；
（6）日常食材配送或调换不及时，给甲方营养餐加工制作造成工作被动的；
（7）未按招标文件及协议约定的食材价格计算依据报价或结算，经管理部门或甲方提醒后未立即纠正的；
（8）以市场缺货、进货困难等理由拖延或拒绝供货的；
（9）未按招标文件及协议约定的配送车辆、人员要求开展配送服务的；
（10）所供食材对账、开票不及时，导致甲方无法按时开展财务结算的；
（11）日常工作对接、食材配送过程中服务态度不佳，对甲方诉求响应不及时的；
（12）未按管理部门要求及时、规范报送食材报价、数据信息或工作材料，对管理部门工作配合不到位的；
（13）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招标文件及协议约定的行为。
2.建立约谈督促整改制度。乙方出现下列情况或行为之一的，须在发现问题后 3 个工作日内向管理部门提报加盖公章的书面整改报告，必要时可由管理部门对（服务企业）乙方进行约谈督促整改：
（1）月度综合考核出现不合格等次或累计 3 次被评为一般、合格等次的；
（2）发现问题经查证属实，列入服务企业不良行为记录的；
（3）累计 3 次被列入服务企业不良行为记录的；
（4）乙方经营资质或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导致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或合同约定的；
（5）因食材质量问题或配送调换不及时，导致甲方学生就餐延误的；
（6）向甲方配送超过或无保质期、涉及转基因原料等违规食品的；
（7）对日常工作对接、食材配送过程中服务态度不佳，对甲方诉求响应不及时等所涉及的问题重复出现、情节严重或整改不到位、不及时的。
【第九条】 知识产权
1.乙方保证,甲方在享受服务或者服务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发生此类纠纷,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如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负责全额赔偿。
2.乙方为执行本协议而提供的技术资料或者其他相关资料、软件等由甲方永久免费使用。
【第十条】  甲方责任
1.甲方及时办理付款手续。
2.甲方负责提供工作场地,协助乙方办理有关事宜。
3.对协议条款及所知悉的乙方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一条】 乙方责任
1.保证所提供服务为投标文件承诺服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且满足甲方的需求，保证其配套项目部件为全新的未使用的且符合相关的质量要求。
2保证所提供服务的售后服务,严格依据投标文件及相关承诺,对服务以及与之配套的项目进行保修、维护等服务。
3.保证其所供服务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行为,否则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4.本合同签订后7日内，乙方须向甲方交纳￥30000 元（大写人民币叁万元整 ）作为质量保证金。如乙方配送的食材出现质量不合格时，第1次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000元，第2次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30000元，出现第3次质量不合格乙方退出配送。乙方最终不再供货时，甲方核实乙方无供货质量问题后，自合同实际终止日起一个月内无息返还质量保证金。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1.服务期内因乙方原因，导致被服务单位无法正常供餐的，乙方须作出经济赔偿，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服务期内如因乙方提供食材质量或配送服务问题而引发食品安全事故的，乙方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
2.乙方所供服务成果及与之配套项目等不符合协议约定标准,甲方有权拒收。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采购总金额20%的违约金。
3.乙方不能交付服务成果时,乙方向甲方支付采购总金额20%的违约金。
4.乙方逾期交付服务成果时,每逾1日乙方向甲方支付采购总金额3%的滞纳金。逾期交付超过30日,甲方有权决定是否继续履行协议,如甲方决定终止履行协议的,乙方向甲方支付采购总金额20%的违约金,并且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5.因甲方过错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担。
6.乙方累计 2 次月度综合考核不合格的；累计 3 次以上被列入服务企业不良行为记录的；经营资质或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导致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或合同约定，且难以短期内纠正或整改的；将中标配送服务项目分包或转包给第三方的；在市场监管、卫健等监督执法部门食品抽样检测中出现所供品类不合格产品的；因自身生产经营原因被监管部门做出行政处罚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不适宜继续开展配送服务的；终止其服务合同。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协议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情况和理由；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终止履行协议的,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保密
乙方在协议履行期间知悉甲方的工作秘密(包括相关业务信息),不得透露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协议双方以外的其他方(包括乙方内部与本协议无关的任何人员),乙方的保密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而终止。乙方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保密义务,应按照甲方采购单位采购总金额的10%支付违约金。
【第十五条】  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在协议履行中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以向黄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六条】  其他
1.除招标文件规定且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或者全部转让、分包履行其应履行的协议项下的义务。
2.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被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3.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5.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规范化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日期：   2025年8 月 14 日            日期： 2025 年 8 月 14日




